苏州市国家税务局
苏州国税函〔2014〕44号
转发《江苏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做好使用新版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相关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各市、区国家税务局，市区各基层单位：
    现将《江苏省国家税务局关于做好使用新版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相关工作的通知》（苏国税函〔2014〕155号）转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于2014年12月31日前完成旧版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的收缴缴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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